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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地與香港特區就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安排簽訂第四議定書（附圖） 

2015 年 4 月 1日（星期三） 

 

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（四月一日）在香港與國家稅務總

局副局長張志勇簽訂《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

防止偷漏稅的安排》第四議定書（《第四議定書》）。 

 

  陳家強說：「我們十分高興與內地簽訂《第四議定書》，讓執行有關安

排更為清晰。《第四議定書》闡明了投資基金取得香港居民資格的條件，

對投資基金應用避免雙重徵稅安排給予了明確性，這對我們積極推動資產

管理業務有重大幫助，可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。」 

 

  關於買賣上市公司股票取得的收益，雙方同意加入新條款，清楚闡明

兩地居民在另一方的稅負。根據《第四議定書》的條文，香港居民就買賣

內地上市公司股票取得收益，應僅在香港一方徵稅，這亦適用於香港居民

通過滬港通買賣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A股取得的收益。同時，該條文訂明

這方面徵稅權的安排適用於符合有關條文訂明條件的投資基金。 

 

  《第四議定書》亦修訂了有關飛機和船舶租賃業務支付的特許權使用

費的稅負。內地向香港居民就收取飛機和船舶租賃業務特許權使用費徵收

的預扣稅稅率，會由現時的百分之七降低至百分之五。 

 

  陳家強說：「這有助我們推動航空融資業務，我們亦會繼續研究其他

措施。」 

 

  此外，《第四議定書》亦擴闊有關避免雙重徵稅安排的資料交換安排

下所涵蓋的稅項種類範圍，以履行香港的國際責任，符合提升稅務透明度

的國際標準。 

 

  《第四議定書》簽訂後會待雙方完成有關立法程序及經通知後才生

效。就香港而言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須根據《稅務條例》就《第四議

定書》作出一項命令，該項命令須經立法會審議通過。 

 

  有 關 《 第 四 議 定 書 》 的 詳 情 載 於 稅 務 局 網 頁

（www.ird.gov.hk/chi/pdf/Protocol_Mainland_HongKong.pdf）。 

 

  內地和香港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簽訂的《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



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（含議定書）》（《安排》）

自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八日起生效。內地和香港亦分別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

十日及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七日簽訂有關《安排》的第二議定書和第三議

定書，以釐清落實執行有關《安排》的細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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